
2.
名称：山东省民政厅关于规范农村幸福院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指导意见

发布日期：2016-01-14
鲁民函〔2015〕313 号

各市民政局：

为加强和规范农村幸福院建设和运行管理，促进全省农村养老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山东省

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鲁政发〔2014〕
11 号），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总体要求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幸福指数为目标，坚持“村级主办、社会参与、政府支持、

互助服务”的原则，实行民主管理，倡导互助服务，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居住、日间照料、

休闲娱乐、精神慰藉等服务，努力打造农村养老服务中心、康复中心、健身娱乐中心和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

二、建设规范农村幸福院建设要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与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紧密结合，按照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多方参与、形式多样、实际实用的

原则，充分利用本村闲置场所或土地资源，通过改造、扩建或新建等形式设立。建设标准原

则上占地不少于 2 亩、建筑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床位不少于 20 张。对区位相近、规模

较小、分散零落的多个村，可结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集中建设一个区域社区幸福院。

每处幸福院根据建制村老年人数和村民养老需求，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农村

幸福院建设及其规模。农村幸福院应设置休息室、文体活动室、厨房、洗澡间、餐厅等功能

室，符合相关安全标准，消防安全设施配备齐全，能满足在院老年人休息、娱乐、健身、交

流、生活等服务需求。所有农村幸福院必须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符合养老机构建设和

服务标准的，可申请办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三、运行管理

（一）明确服务对象和入院条件。凡年满 60 周岁以上、未患有精神病（或传染病）的本村

村民均可入院活动或接受日间照料。可依托农村幸福院建立留守人员关爱服务中心，吸收农

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入院，解决他们的生活、生产、精神和安全等问题。有

入住意愿的本村老年人，经村委会集体研究同意并签订入住协议后方可入住。其中，散居的

五保老人、留守老年人、残疾老年人等优先入住。入住老年人在院日常生活所需的衣、食、

医疗、护理等费用，全部由老年人本人或其法定赡养人承担。经济条件好的农村（社区），

也可由村集体予以适当补助。在院老年人应由本人及其法定赡养人与村委会签订协议书。协

议书应明确农村幸福院与在院老年人及其法定赡养人的权利与义务，协议具体内容由各县

（市、区）民政部门和乡镇（街道）指导各村按照实际情况制定。

（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食

堂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老人守则等制度。在院老年人应当遵守院各项

规章制度，爱护公共财物，文明礼貌，团结互助。对违反院内规章制度，不服从管理者，院

方应劝其离开农村幸福院。农村幸福院应为在院老年人建立基本情况档案，主要包括个人基

本信息、赡养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等。加强安全管理，定期开展老年人安全知识培训、应

急疏散演练等活动。鼓励农村幸福院按照自愿购买原则，为在院活动的老年人办理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

（三）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农村幸福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由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

或村老年协会会长兼任，副院长可从入住老年人中选举产生，也可由村“两委”聘任，负责

管理院内日常事务。农村幸福院根据服务老人情况配备工作人员，可委托相关机构或养老公

寓对其进行技能培训。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村幸福院配备工作人员。鼓励

本村热心老年人或社会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四、资金保障农村幸福院建设资金以村集体投



入为主，政府支持为辅。提倡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资助农村幸福院建设。经

村委会集体研究同意，可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运营农村幸福院。对符合资助政策的农村幸

福院，由政府给予建设补助、开办补助或经营补助。补助资金用于日常运营所需的设施建设

及修缮、维护、更新和环境改善，以及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护理、安全保护等支出，不能用

于与管理服务无关的开支。农村幸福院运行坚持统一管理与老人互助相结合，个人自费、政

府补贴和社会公益资助相结合，以自我保障为主。有条件的地方，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探索建立连锁化运营管理模式。农村幸福院所需运行经费，由村委会（运营方）负担为

主，政府补贴和社会捐赠为辅。村委会可为幸福院提供一定的生产用地，鼓励老年人参与力

所能及的劳动，劳动产品用于补贴生活费开支。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村集体经济、其他

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通过捐资捐物捐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村幸福院建设和运行，推动其持

续健康发展。农村幸福院财务收支要严格遵守相关制度，做到财务公开、账目清楚、定期公

布，接受村民和社会监督。各市、县（市、区）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幸福院建设、运行和

安全等情况的检查指导，帮助建立完善管理制度，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

山东省民政厅

2015 年 12 月 31 日


